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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百六十六次會議 

̶九五〇年二月十日屋期五午後三時在鈕約成功湖舉行 

主席 M r C BLANCO(古巴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國 代 表 中 國 、 古 巴 、 厄 瓜 多 、 埃 

及、法蘭西印度、那威、大不列顚及北笈爾蘭聯â"王 

國、美利堅合衆國、南斯拉夫。 

―臨時議事日程（S/Agenda 466) 

― 通 過 議 事 曰 狩 。 

二 印 度 一 巴 某 斯 坦 問 題 

(a) 聯^>國印度一巴某斯坦問題委員會主席一 

火四丸年十二月五日爲提交委員會第三次 

臨 時 報 S 書 致 聯 ê " 國 祕 書 長 函 ( s / i 4 3 o s/ 

1430/Add 1 S/1430/Add 2及S / 1 4 3 0 / 

Add 3) 

(b) 加拿大駐聯合國常任代表G e n e r a l Me 

Naughton̶九五〇年二月三日爲提交其印 

度-巴某斯坦問題報吿書致安全理事會主 

席函（S/-1453)。 

二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

議 亊 a 程 通 遏 

三 印 度 一 巴 基 斯 坦 問 題 ( 續 前 ） 

娌主席邀鲭，巴基斯代表StrMohammad 《a-

Jrulla Khan,聯合國印度-巴基斯但間題委员會主席 

Mr C A Uguizamon i l賅委员會其他委S就安全理 

亊會議席。 

主 席 本 次 會 議 沿 用 以 前 數 次 會 議 的 辦 法 擗 目 

前計输問題的當事國所作陳述用卽時傳譯法譁出。 

Sir BenegalN R A U ( 印 度 ） 我 們 現 時 計 論 的 是 

嚓 什 米 爾 問 題 所 " 本 人 先 行 聲 明 僅 就 ^ 問 題 陳 = ^ 。 

現在讓我們看看我們所處的情形。聯^國印度-巴某 

1聯合國印度-巴基斯坦M題委員會第一次及第二次 

嗨時報告寄（文件S/1100及S/1196)全文載於安全珲事 

會正式iS錄,第三年，一九四A年十—月份補編及第四年一 

九四九年一月份補編。文件S/628列爲文件S/1100的附 

件二十A 

斯Jf l問題委員會於一丸四'\年八月十三B [S/1100, 

第七十五段】1和一丸四丸年一月五日【8/1196第"h 

五 段 ] I 通 過 决 議 案 ― 。 這 兩 項 d l t i # 案 已 爲 锭 方 接 

受 但 對 於 一 九 四 八 年 A 月 " h 三 日 所 ^ 過 决 議 案 之 

如 何 實 施 ， 却 發 生 困 難 我 們 現 時 的 工 作 是 商 ^ 最 

佳 辦 法 " 解 决 這 些 困 難 。 

本入第一次演說[第四六三次會SS]時指出目前 

的種種困難俱因巴某斯±0軍隊侵入瞜什米爾一一此 

指 奄 謨 瞜 什 米 爾 邦 — — 龙 在 ^ 邦 採 取 ; Î 法 行 勋 建 

立 分 裂 ^ 邦 的 力 量 和 政 權 而 起 本 人 經 已 貫 注 ^ 神 

靜 聽 巴 某 斯 坦 代 表 的 陳 述 伹 仍 無 法 明 瞭 他 怎 樣 可 

W 說 ^ 國 軍 隊 侵 入 ^ 邦 j y 及 繼 後 所 作 的 活 動 是 正 當 

的。^國代表會向我們宣讀[第四六四次會議]巴甚 

斯坦陸軍總司令General Gracey i^—九四八年四月 

：r十日對瞜什米爾掎《所作的報吿。他aft巴基斯坦 

所 W 認 爲 須 派 軍 隊 前 往 嚓 什 米 爾 係 因 ; ^ 總 司 分 如 

此建議。^請將各項建議赂加W論列。本人 t i "先引 

述 該 總 司 分 所 的 推 斷 摘 耍 的 ( f ) 段 

"印度軍隊在上述任一地區尤其是Muzaffara-

b a d 地 E 輕 為 镀 勝 將 使 各 部 落 人 民 憤 恨 匕 甚 斯 

坦 未 能 給 Î F 更 多 直 接 援 助 可 能 起 而 反 對 巴 某 斯 

坦 。 " 

本 人 請 8 ^ 理 事 持 別 ^ f "更多直接援助"字樣。 

這 是 對 巴 某 斯 f i l 最 爲 3 利 的 招 證 明 L L 斯 坦 代 表 

雖在理事會矢口不承fîg ；S國實際上早7：) ̶九四八 

年 四 月 二 十 日 W 前 卽 已 直 接 或 間 接 耠 予 各 部 ? 

若 干 援 助 該 總 司 令 建 拾 予 更 直 接 之 援 助 這 事 

確證印度;«f*^̶九四八年一月向安全理'事會的屮訴 

[S/628]i完全屬實 

巴某斯Jfl代表曾嘲笑本人用中iF"巳成事货"一 

語謂爲奇怪論調。鑒JMtk本人現畤提出的證據，我 

可AîR用該語而改爲"屮訴巳S明屬實"一1？了。 

本人現時論列;^總司令的報吿中關於建 -8在 

耍時須遺派巴基斯坦正規部隙前往喀什米爾的一部 

分 。 本 人 i t ^ 須 承 ^ 自 此 事 暴 露 狻 深 覺 f i 感 悻 感 

的 原 因 由 於 英 邦 協 一 個 自 冶 颌 的 英 藉 總 P 1 令 竞 



然 建 於 要 時 派 遺 軍 隊 與 姊 妹 自 冶 倾 的 軍 隊 作 

戰 本 人 擬 在 現 階 段 請 巴 某 斯 坦 代 表 解 答 兩 問 題 。 

第 一 問 題 爲 巴 基 斯 i B 於 正 式 遺 派 軍 隊 進 入 瞜 什 米 

埘 f j ,否 iTgf商或通知英聯王國政府! •本八Eg爲^建 

« é î è 犯 英 國 r f e 外 徵 兵 法 掎 節 嚴 重 故 提 出 ^ 間 題 。 

未知巴某斯坦願卽時答覆抑或日後始行作答。 

Sir Mohammad ZAFRULL \ K H A N ( 巴 某 斯 坦 ) 本 

人 爲 俟 印 度 代 表 屮 述 完 畢 後 再 由 本 人 發 旨 這 樣 

比較妥當 

SirBenegalN R A U ( 印 度 ） 諸 位 理 事 諒 當 憶 及 

南 非 的 » m '"fe突襲事件(Jameson Raid) ^ 次 襲 搫 的 

對 象 爲 南 非 和 國 。 此 次 事 件 的 I t 形 更 爲 嚴 重 因 爲 

出 兵 的 對 象 是 一 個 姊 妹 自 治 颌 並 且 是 英 邦 協 的 一 

份 子 探 取 3 種 步 驟 前 竟 未 與 英 國 政 府 會 商 本 人 

殆 難 置 信 本 人 深 信 如 ; 6 ^ 事 前 經 力 會 商 刖 决 3 

辛扰取這項步驟，而我們便 4 會遭遇^步驟所生困 

m 我們現叶難î*^進展。 

本人要「》】該國代表提出的第:r間題爲巴軍總 

n 分 曾 否 & 報 吿 書 的 任 一 部 份 正 吿 巴 基 斯 政 府 

聲 明 他 所 建 p i 的 步 驟 縱 屬 合 》 仍 有 違 反 國 際 法 的 

可 能 本 人 鑒 總 司 令 在 提 出 建 議 前 曾 有 下 述 行 

動爲保障其自身計理應提出這項聲明兹引述 

倫 敦 毎 日 電 訊 報 T e k g r a f i / O P ^ ̶ 九 四 七 年 十 f i 

二十九日刊登Douglas Brown î*^̶九四七年十月二 

日屋期二從巴基斯坦拍發新開一則 

" M r Jinnah命General Gracey立遺大軍沿Mur-

reeRoad前進奪¦È】Baramula佔據Srinagar及其機 

場 截 斷 B a m h a l P a s s 通 住 印 度 的 隘 道 答 覆 印 度 

政府對It汁米爾所採行動。 

"General G r a c e y答"適接瞜 f f米爾參加印度聯 

的 消 È 若 派 兵 前 往 該 地 卽 爲 與 印 度 作 戰 他 

懇將^事項先行送交F i e l d Marshal Auchinleck審pi。 

Mr Jinnah •」強同曹。 

上所述爲今日在巴基斯坦總揆 M r Liaquat 

Ah Khan病榻之側舉行會議的原因。Field Marshal 

Auchinleck General Gracey及西牝邊；^^總督SirGeorge 

Cunningham巳:今屬拂曉分別從Delhi，Rawalpindi 

及Peshawar等地乗坐飛機赴會。 

"據本人所知最高統帥在會議中所提第一事項 

爲 兩 自 治 i t 的 軍 隊 發 生 銜 突 時 甓 方 的 英 國 軍 官 將 

立卽辭職印軍總司分Lieutenant-General Sir Rob 

Lockhart茅u巴軍總司令Lieutenant-General Sir Frank 

Messervy方辑遵行。General Messervy已從英國遄 

：M預料ÎSi期四日到達" 

無 論 ^ 兩 問 題 的 答 覆 爲 何 這 ％ ï 是 明 確 的 巴 

基 斯 坦 辯 稱 爲 須 出 兵 這 種 辩 5 f t 在 往 

也 許 爲 合 》 但 現 畤 幸 有 聯 合 國 和 憲 章 的 存 在 

却不能言之成H'了 

憲聿第五十一條規定 

" 聯 合 國 任 何 會 风 國 受 武 力 攻 萆 時 在 安 全 3 事 

會 採 取 4 ^ 耍 辦 法 " 維 持 國 際 和 平 及 安 全 j y 前 本 憲 

章 不 得 認 爲 禁 J t 行 使 單 獨 或 实 體 自 衞 之 自 權 利 。 

會 員 國 因 行 使 此 項 自 衞 榷 而 探 取 之 辦 法 應 立 向 安 

全理事會報吿，此項辦法îMîfa方面：7得影響^會 

按叩本窻章隨時採取其所認爲4^耍行勖之權責，W 

維持或恢復國際和平及安全。" 

^ 條 對 自 衞 椹 利 訂 有 兩 項 限 制 第 一 會 員 國 

須 J S i 受 武 力 攻 擊 時 始 得 行 自 衞 權 利 第 二 會 

員 國 因 行 使 自 衞 權 利 而 探 取 之 辦 法 應 立 向 安 全 理 

事 會 報 吿 就 目 前 事 件 而 言 巴 基 斯 坦 並 未 遭 受 武 

力 攻 擊 且 ^ 國 事 實 上 已 承 f t ? ; 對 進 軍 嚓 什 米 爾 一 事 

未向安全理事會報吿。 

本人所提出的並非無關重要的法律論點。本人 

所 W 指 出 這 點 是 因 爲 當 時 倘 已 將 撩 報 吿 安 全 理 事 

會則我們今日不會處*Hin此困難境地。本人確信安 

全 理 事 會 定 不 准 巴 某 斯 坦 革 隊 進 入 ! ^ 什 米 爾 而 

因^次侵入所發生的紛亂情形亦當可避免。本人第 

—次演aft時[第四六三次會^]曾言，由 ;8^最初犯有 

結 果 跟 着 發 生 其 他 若 下 錯 卽 組 織 所 謂 " 自 

由"軍隊 W 及建立所謂"自由"政權。當時本人耍求 

須 : 5 ^ — 切 錯 加 糾 正 後 始 能 舉 行 全 民 表 决 至 今 

仍堅抒此項耍求。倘若探取其他途徑，則含有承鱲巴 

某斯ffl的行動爲正當之官，其實這種行動不但違反 

憲章的明文 §1本人f î?爲依英國法律實T爲罪。我 

們 如 持 有 其 他 苜 見 或 探 取 其 他 途 徑 定 將 造 成 危 

險的先例。 

或SI!由；5«^印度向侵掠者發動攻勢，故巴某斯坊 

須 調 動 軍 隊 但 印 軍 出 動 事 早 爲 各 方 知 悉 。 安 全 

理 事 會 已 知 印 軍 開 往 喀 什 米 爾 驅 遂 侵 掠 者 但 巴 某 

斯坦雖在安全理事會辩稱並未對侵持者予W任何援 

助 ， 而 於 得 知 印 度 準 備 驅 逐 侵 掠 者 時 ， 竟 認 爲 須 

進 兵 咪 什 米 爾 " 固 守 防 錢 這 種 舉 動 實 是 耐 人 尋 味 。 

巴某斯坦雖聲言捨此W外並無其他行動，但依據聯 

合國印度-巴甚斯坦問題委員會多數委員[S/1430]" 

及4數委員 [S/U30/Add 3 ] 分 別 提 出 的 報 吿 * 所 載 

巴 某 斯 © 不 僅 固 守 防 餞 且 於 一 丸 四 八 年 八 月 辛 一 

九 四 九 年 一 月 期 間 把 北 部 地 I S 置 : 該 國 軍 事 管 制 

之 下 。 此 看 來 這 並 小 是 僅 圖 面 守 防 餞 問 題 而 是 

巴某斯10就其軍力所及儘量佔頜喀什米爾的十地。 



本人現進而論列巴基斯坦代表對實施八月h三 

日的决議案問題所提出的其他兩點。該國代表所提 

出的第一點爲解除"自由"箄隊的武装和將其遺散 

應 在 所 謂 全 民 表 决 期 M 内 爲 之 査 全 民 表 决 時 期 係 

在 實 施 ^ 决 案 的 第 壹 及 第 武 兩 部 後 開 始 印 度 所 

關 切 的 眞 正 問 題 不 在 ; ^ 項 軍 隊 的 解 除 武 装 與 遺 散 

鹰 在 此 一 或 彼 一 時 期 而 是 這 種 措 置 是 否 應 在 

印 度 軍 隊 的 大 部 份 撒 離 ; ^ 邦 前 爲 之 我 們 一 向 i f t ^ 

應;8?MS請印度撒=1其軍隊的大部份前將"自由"車隊 

解 賒 武 裝 和 遺 散 ^ 委 員 會 表 亍 倘 若 早 知 巴 基 斯 坦 

會 建 立 今 日 如 此 雄 厚 的 " 自 由 " , 睐 則 a i 在 决 議 案 

^ 案 第 武 部 解 决 ^ 問 題 因 此 我 們 若 耍 遵 依 ^ 决 

案的精神——卽^委員會倘能料及實 I t時眞正採収 

的 措 施 — — 則 1 ^ 須 把 ' 自 由 " , 隊 的 解 武 装 與 遣 散 

問 題 和 巴 某 斯 坦 軍 隊 的 撤 退 間 題 列 於 同 等 地 位 因 

爲"自由"軍祗是巴某斯坦卓隊的34翼關於這SA Li 

基 斯 代 表 的 答 辯 爲 八 月 十 三 日 的 决 議 案 並 未 提 及 

"自由"軍隊巴基斯 i n 代表的反對理由如 J W 某一著 

名 前 事 所 用 & ^ 表 達 之 卽 爲 " 債 券 1 未 如 此 載 明 " 。 

旣然如此，倘巴基斯坦代表堅^拘泥八月十三日的 

决《a案的字句則吾人當依BP字句解釋。^議决案第 

烕 部 B 節 第 一 項 的 大 曹 爲 印 度 政 府 同 , 於 接 到 巴 基 

斯坦軍隊開始撤3>1的;é知時依其與;^委員會訂定 

的步驟開始從瞜什米爾邦撒 j i â 其軍隊的大部分。 

換 言 之 ， 該 决 議 案 的 文 字 規 定 印 度 須 開 始 撤 

其 , 隊 的 大 部 分 但 無 需 完 成 撤 : 1 工 作 撖 : > ! 步 

驟由^委員會及印度政府雙方同意决定之。所謂開 

始 撤 : 《 1 僅 指 初 期 各 步 驟 决 > a 案 嚴 格 规 定 的 3 外 

如此。印度認爲4^須於"自由"瞜什米爾軍隊巳經解 

賒 武 装 及 遺 散 後 始 能 完 成 其 撒 軍 隊 的 大 部 分 的 

工 作 。 本 人 已 指 出 决 定 下 列 兩 事 項 的 先 後 纔 是 

眞 正 的 間 題 應 先 行 解 除 " 自 由 " 瞜 什 米 爾 单 隊 的 

武装並將其解散抑應先由印度撤;《§其軍隊的大?15 

分?我們認爲應先辦前者而>^委員會方贊成此項論 

m因它曾聲言倘能預知巴某斯坦有此行動則 

定在八月十三日的决 i«案內明文規定解除"自由" 

箄 隊 的 武 裝 並 將 其 解 散 

本 A 現 論 列 關 匕 部 地 區 門 題 就 巴 某 斯 坊 軍 

隊撤出的南部頜士 i f t t 八 月 卜 三 日 的 决 第 武 

部A節第三項規定;^頒士應由地方當局在;^委員會 

監 督 下 管 鉀 之 但 違 反 ; ^ 委 員 會 拾 予 印 度 的 保 

證 : f § 限 委 員 會 所 保 證 爲 解 釋 或 實 際 適 用 ； S 

决 1 ^ 案 這 一 部 分 時 4 會 對 査 謨 瞜 什 米 爾 政 府 & 巴 

某斯in軍隊所撤出的領土的主權發生疑 3 «5 。 

本 人 僅 請 各 现 事 注 盲 " 或 實 際 適 用 " 字 樣 字 

樣的盲義顯爲在理論上jy及實際上^邦fri^firi 土 ÔJ 

主 權 絕 7 容 疑 。 如 巴 某 斯 坦 代 表 指 稱 所 栺 十 Û 

括 南 北 兩 部 地 區 但 ^ 項 保 證 若 僅 適 用 於 西 部 領 

士而不包括北部地區一如該委員會所旨？定者刖^ 

委員會已於八月二十五日答覆[S/1100 第七十九 

段]印度總揆八月二十日第 r*次來函 [S /1100第七 

十 八 段 ] 時 另 行 提 出 關 於 北 部 地 E 的 保 證 本 入 已 

演說中提及此事 

所 " 4 論 根 據 何 種 解 释 印 度 均 巳 得 到 關 * ^ 査 

謨 瞜 什 爾 邦 具 有 絕 對 主 權 的 保 證 R 依 我 們 所 見 一 

九 四 九 年 一 月 五 日 的 决 案 第 三 ( b ) 款 方 載 有 ^ 項 

保證。本人前巳引;《îÊ該分段一次但因我們對t :十 

分 重 颶 故 仍 耍 再 次 援 引 。 本 人 經 巳 說 明 ^ 分 段 

是 因 印 度 的 要 求 而 列 入 ^ 决 議 案 的 該 款 開 

" 全 民 表 决 事 總 監 爲 籙 備 及 舉 行 全 民 表 决 及 

爲 保 證 ^ 項 表 决 之 自 由 與 公 平 而 認 爲 需 秉 有 之 枧 

力 應 由 査 謨 瞜 什 米 爾 邦 授 予 之 " 

我 這 位 學 識 淵 博 的 朋 友 — — 巴 基 斯 i u 代 表 演 

s a 時責本入不應"印度*^十二月二十三日 [ s / i i 9 6 

附件四]铰巴某斯坦早二日 [8 /11%附件五]接蹵該 

决纔案所載各提案爲榮。査本人在演說屮論列的是 

巴某斯坦邁= s接受八月十三日的决議案一事除了 

這點JW外，十二月二十三日和十二月二十五日f/r差 

的 兩 日 很 爲 重 耍 本 人 現 在 説 明 》 由 印 度 所 " P , 

求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的决i«案列入第三（b)款 

係 因 3 國 十 分 重 視 該 邦 具 有 統 治 全 部 頜 士 的 絶 對 i 

權 間 題 而 該 款 的 文 字 0 ； ； 然 地 含 有 y 的 畲 義 M 

是;^邦在南、北兩部或其他地區所具權力在舉行全 

民 表 决 " 前 仍 由 ^ 邦 保 持 。 但 是 我 這 位 聲 望 卓 

著 的 朋 友 昨 日 聲 稱 [ 第 四 六 五 次 會 • « ] 聯 合 國 印 度 -

巴某斯坦問題委員會主席會:îf^十二月二十五日向他 

送 致 鱅 錄 說 明 > ^ 款 實 際 上 並 無 若 何 f 義 僅 是 一 

種形式云2>如巴基斯坦政府;SA十二月二十五日接 

到 這 種 解 釋 則 此 事 係 在 印 度 政 府 接 受 各 提 案 兩 日 

後發生印度政府顳小受；^項解釋約束 

在全邦舉行全民表决和^邦管治其全部颌十的 

絕 對 主 權 是 兩 個 竑 切 相 關 的 問 題 南 部 地 區 得 由 地 

方 當 ^ 在 聯 國 監 督 下 管 H ! 之 ^ 地 方 當 局 由 奄 謨 

瞜 什 米 爾 邦 政 府 於 當 地 民 衆 屮 選 出 依 印 度 的 解 

釋 上 ; 辦 法 符 ê " 八 月 三 日 的 决 議 案 規 定 。 本 人 

可"順爲提及Sheikh Abdullah政府現已有敵對«體 

~"囘教徒會桌派（M u s l i m Conference)——圑員一 

人參政 



本入現開始論列巴某斯坦代表所提出的特殊事 

項 該 國 代 表 論 及 很 多 問 題 本 人 小 擬 逐 項 詳 加 計 

論 而 僅 " 計 論 他 的 論 據 中 較 爲 顒 著 S " S J | 爲 限 他 

發言fri^tt先"頗長時間中述關:5^朱拿加、海達拉巴 

和其他種種問題。我們目前所關切的僅爲咪什米爾 

間 題 本 人 不 知 理 事 會 其 他 理 事 的 戚 想 如 何 但 就 

本 八 而 言 單 是 把 握 嚓 什 米 爾 間 題 的 項 事 實 已 夠 

困 難 若 是 我 們 須 耍 同 時 硏 究 一 切 謂 爲 與 印 度 及 巴 

某 斯 坦 間 的 糾 紛 有 關 的 其 他 事 項 則 鉞 苦 小 堪 言 

本人因此僅就這些問題提供數點槪括意見。其實嚴 

格 說 來 這 些 問 題 與 目 前 討 論 的 事 項 毫 不 相 關 。 

我這位學識卓越的朋友,引述印度總揆和副總 

揆 的 種 種 言 論 我 們 單 從 其 所 引 述 的 ^ 句 便 可 淸 楚 

^ 到 一 項 J I ， 則 卽 解 决 爭 端 時 應 顧 及 人 民 的 , 願 。 

這 就 是 印 度 提 在 與 恢 復 正 常 狀 態 有 關 的 某 種 條 件 

T 應 用 什 米 爾 的 準 則 但 海 達 拉 巴 和 朱 拿 加 

pfa事件與瞜什米爾事件間有一Ï耍小同之點。本人 

第一次演《a時經巳栺出居住瞜什米爾的大部分re] 

教 徒 一 這 是 a f t ^ 邦 多 數 民 族 的 大 部 分 一 贊 成 

仍 由 印 度 統 治 ^ 是 他 們 的 , 願 與 印 度 無 尤 

項 4 加 虛 飭 的 事 實 本 人 前 巳 試 加 解 釋 從 另 方 面 

m新本人所知海達拉巴朱拿加兩地的多數民 

族 從 來 沒 有 贊 成 加 入 巴 某 斯 # 此 一 重 耍 小 同 之 

點 & ^ 些 簡 單 的 比 擬 中 輒 被 忽 略 

我這位聲望卓著的朋友常用瞜什米婿"所謂加 

入"印度一 f ls —若在法律上尙有若干瑕疵者。關 

i*^加入的法律方面間題已經該委員會多數委員所提 

交報吿耋[S/1430/Add 1]的附件四十三詳加射論 

§^鉀事當可得知。本人3願提出冗長的法律理論 

W免理事會S"»事成覺厭頃。本人僅欲5ft明 f r ̶ 

九四七年 '"V月十五日至一九五0年一月二十六日期 

間 生 效 的 印 度 憲 法 中 列 有 専 條 規 定 印 度 各 邦 加 入 

自 冶 頜 時 4 ^ 須 遵 循 的 序 本 人 附 帶 說 明 ^ 項 憲 

法 實 , 上 是 英 國 國 會 的 法 令 m 被 稱 爲 一 九 三 五 年 

印 度 政 府 法 依 據 ; ^ 項 憲 法 第 " 節 的 規 定 如 總 督 

經 已 表 亍 接 受 邦 君 遞 交 的 加 入 嗇 邦 應 視 爲 經 

已 加 入 自 治 颌 節 其 餘 部 份 僅 係 述 及 加 入 畲 的 內 

容 此 卽 加 入 自 治 頒 的 全 部 手 櫝 一 項 由 邦 君 簽 署 

蓋印;m經總督接受之文* 

咪ft米阚邦君確於一九W七年卜月二十六日遞 

交 此 項 加 入 * 隨由總督Lord Mountbatten If —九 

四 七 年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接 受 所 W f r 謇 法 上 《 f t ― 

切4^1；&〗加入手櫝*^巳辦妥Lord Mountbiuen接 

受 加 人 啬 7 f 邦 君 

" 本 圃 政 府 定 有 政 策 遇 某 邦 的 加 人 問 題 成 爲 ^ 

論 之 點 時 應 依 卵 ^ 邦 入 民 的 意 願 予 ; ^ 决 定 。 爲 符 

合 該 項 政 策 起 見 本 國 政 府 盲 願 ： 9 邦 加 入 一 間 題 

應 一 俟 咪 什 米 W 的 治 安 秩 序 已 吿 恢 復 侵 掠 者 悉 予 

驅除卽由人民决定之。 

"此際本國政府爲應殿下籲請袷予軍事援助，已 

於 今 日 探 取 行 動 遺 派 卩 卩 度 軍 隊 前 往 瞎 汁 米 爾 協 

助:t祁箄陳捍衞疆士並保謹：a邦人民的生命、財產 

與榮譽。本國政府及本人得悉殿下已决定邀請Sheikh 

A b d u l l a h 龃 槭 鵰 時 政 府 與 貴 邦 首 相 合 作 深 威 愉 

快 " 

本 人 巳 屢 次 言 明 印 度 仍 維 持 ； ^ 面 所 載 提 議 -

俟 ^ 邦 恢 復 常 態 卽 將 該 問 題 提 請 人 民 公 决 。 但 這 

項措g對;6^目前在法律上及憲法上均吿完備的加入 

手 續 絕 無 任 何 影 饗 

Sir Mohammad Zafrulla Khan大部分的演aft詞 

在 於 證 明 爲 何 從 巴 某 斯 坦 的 觀 點 看 來 瞜 什 米 爾 須 

加 入 巴 某 斯 ： 》 。 現 由 本 人 引 述 他 的 用 字 句 [ 第 四 

六 四 次 會 ^ ] " 印 度 之 佔 有 嗨 什 米 爾 對 : 國 的 經 

濟 或 其 戰 略 上 的 安 全 均 無 所 增 益 相 反 的 ， 邦 

f 上 於 巴 某 斯 坊 實 屬 非 常 重 耍 " 這 是 巴 某 斯 S 之 

佔 有 什 米 財 實 是 非 常 重 耍 S i r Mohammad Z a -

frulla K h a n 顳 然 a 再 J y 瞜 什 米 爾 的 加 入 爲 滿 足 他 

要 佔 頜 ^ 邦 他 發 此 遴 論 時 似 巳 記 ^ 事 項 : m 非 

根 據 巴 基 斯 坦 相 印 度 所 具 需 耍 孰 多 孰 募 來 決 定 而 

是 耍 依 瑢 什 米 人 民 的 會 願 决 定 當 本 人 盼 聽 巴 

某斯坦代表閩述這部分論據時本人開始逐漸明瞭爲 

何瞜什米爾的大部分rej教徒對加入巴某斯坦一舉 

表 亍 畏 懼 了 倘 若 我 可 W 作 一 個 譬 喩 而 不 會 觸 怒 刖 

人 這 個 譬 喩 就 是 犲 狼 也 許 渴 望 吃 舞 羊 ， 但 M 羊 對 

《 件 事 却 有 別 種 想 法 正 因 印 度 無 須 侵 佔 瞜 什 米 爾 

的 利 益 ， 反 可 給 予 該 邦 充 分 的 政 治 與 經 濟 自 由 所 

W 咪 什 米 爾 的 大 部 分 人 民 其 屮 包 括 阆 教 信 徒 都 願 

仍 歸 印 度 管 冶 巴 基 斯 坦 代 表 這 一 部 分 的 論 據 聽 來 

像似關;ÎF^生存窣間（Z<«6«ur。u;«)的學說。 

巴某斯圮代表對本人所稱瞜什米爾的fï易大？B 

份 集 中 於 現 已 劃 入 印 度 的 地 區 一 節 提 出 異 n i 本 

人現在持提出分冶前三年的精確數字。這些數字是 

依據官方紀錄鵜製這些紀錄備伊聯合國印度-巴某 

斯 in問題委員會參考的。在一九四四竽一九四五年 

屮瞜什米爾從現IM=劃歸印度的地區輸入價饉四T" 

, < 百 离 盧 比 的 貨 物 而 現 歸 巴 某 斯 坦 管 治 地 區 輸 

入 者 牴 一 千 二 百 离 盧 比 若 按 百 分 率 計 算 划 印 度 

佔 分 之 七 十 九 巴 某 斯 坊 佔 百 分 之 二 " h — a ~ 

九 四 五 至 一 九 四 六 年 度 內 ^ 邦 從 印 度 輸 入 貨 物 敝 

四 



四 千 七 百 萬 盧 比 而 從 巴 基 斯 《 輸 入 者 値 九 百 离 盧 

比按百分率計算之印度佔百分之八十四，巴基斯坦 

佔百分之十六。在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度内該邦 

從 印 度 輸 入 價 値 五 千 九 百 萬 盧 比 的 貨 物 復 從 巴 基 

斯 坦 輸 人 價 値 一 千 二 百 萬 盧 比 的 貨 品 按 百 分 率 計 

算 之 ， 印 度 佔 百 分 之 八 十 二 巴 某 斯 坦 佔 百 分 之 十 

八 。 在 上 述 三 年 間 瞜 什 米 爾 每 年 向 印 度 輸 出 的 貨 

物佔百分之八十向i巴某斯ifl輸出者佔百分之二十。 

Sir Mohammad Zafrulla Khan曾费相當時間論 

述 木 材 問 超 關 於 這 問 題 官 方 紀 錄 載 稱 輙 出 的 木 

材包括樅木在內，供印度使用者佔十八份之十一 

而 供 巴 基 斯 坦 使 用 者 則 佔 十 八 份 之 七 我 們 當 然 耍 

承 認 印 度 在 上 述 务 年 間 仍 是 單 一 國 家 尙 未 分 治 ， 

故 本 A 所 引 用 的 數 字 在 某 一 限 度 內 係 根 據 現 已 

分由印度及Li某斯坊管治各地區使用若干物品的比 

較 數 量 而 擬 成 的 最 佳 估 計 在 ^ — 限 度 內 數 字 6 勺 

大 / 1悉依各人之,見而定。本人聦承 f t ?這S J f瞜什 

米爾的木材前時用於P P度鐵路者最多，現在的 i t 

形仍是一樣。 

巴某斯坦代表屢次提到若干灌漑水道的水源斷 

絕間題。本人爰提出幾項顯著的事實。在印度分冶 

前未經劃分的旁giKPunjab)共有十六個水道茅。 

因 分 治 結 果 其 屮 十 二 個 水 道 系 巳 全 歸 西 旁 遮 普 掌 

握，換句話 5 * 已歸巴某斯 i H 所有屬; 5 ^ 印度所轄 

的束旁普者僅有三ÎP。Bari-Doab水遣茅則§>佔其 

半。旁jë!普五河流冬季的流水總量爲四七，五〇〇立 

方B M /秒其中巴某斯坦所屬西旁^普及巴哈^浦耳 

(Bahawaipur)餺三丸五〇。立方卩犬/秒而東旁遮 

普 及 其 各 邦 僅 得 八 〇 〇 〇 立 方 秒 換 言 之 巴 

基 斯 坦 镀 得 全 部 水 量 的 六 分 之 五 印 度 僅 約 瘦 六 分 

之 一 。 西 旁 , 普 是 已 有 高 度 發 展 的 糧 食 ^ 剩 區 域 但 

束 旁 ^ 普 却 是 發 展 落 後 糧 食 T 足 的 區 域 常 鬧 嚴 重 

饑荒。 

旁 普 束 西 兩 部 的 穂 工 程 師 九 四 七 年 十 二 

月簽訂保持現狀的協定，齄櫝由位;8^印度的水源伊 

水給予巴基斯坦 S "水； t 伹須付 W 代價。^項協定 

於 一 九 四 八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卽 吿 滿 J « 但 雖 經 束 旁 

遮 普 的 工 稃 師 多 次 提 巴 某 斯 t f J Ê 未 採 取 步 

驟 * « ^ 現 行 協 定 滿 期 簽 訂 新 約 因 爲 沒 有 這 種 協 定 

存在,束旁遮遂於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關閉各水 t 

約 在 四 月 中 旬 束 西 兩 4 & 的 總 工 程 師 秉 其 政 府 所 

授 權 力 簽 訂 協 定 議 定 耱 續 伊 水 辛 某 一 時 期 爲 J f c 。 

但該協定未氇巴某斯ie的西旁逨普政府批准 W致 

水邁的水流小能恢復，歉收形可能是十分嚴雷。 

到了 1 ^時期一一本人靖§"理事特別注畲這點——印 

度總揆出面調停結果本由犍方政府;8^—九四>\年 

五 月 四 日 簽 訂 協 定 各 水 道 的 水 流 賴 W 恢 復 

理事會事諒仍記起，在前 f f > 所舉關 i ~ L L 墓 

斯坦軍隊所W進入嚓什米爾各項理由屮LL基斯 in 

深^印度停止 M a n g l a Head水廠的耠水亦爲H，由之 

― 。 巴 某 斯 坊 代 表 至 4 方 應 說 明 由 於 印 度 穂 揆 出 

面調停的結果印度已於兩日前恢復因L L甚斯坦西 

旁遮普政府一再疏忽而被截斷的水流。 

巴基斯ifl代表屢次指稱本A曾sft^邦境内在一 

九 四 七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前 並 永 發 生 接 亂 他 隨 於 昨 

日把這項鐯3 ^局部更正但就本人來 5 f t我要把它 

全 部 更 正 他 原 用 的 字 句 是 [ 第 四 六 四 次 會 S i ] 印 

度代表昨日否認巴基斯ffl所稱^邦於十月二十二日 

前已發生騒動情事。"本人沒法在演說辭屮找到任何 

類似的陳述本人確貧Sft過1 ^邦的騒動乱人君3 1 * ^ 

十 二 十 六 日 加 入 印 度 而 非 如 人 們 所 « a ̶ m 

.^m一一大君的加入使^邦發生擾亂。換言之本 

入曾Sg;騷動;&十月二十六日前發生。本人並水5&卜 

月：r十二日前並無騷動情事 

巴墓斯W代表企圜解稃該種騷動爲g?収自由&】 

l a i 爭 ， 其 屮 有 境 外 部 g 的 人 民 願 兵 身 份 參 加 奮 

fe^。闕;S?^逞點本A想請理事會各理事注，^國報 

章於一九四八年二月間所披露63若干堪3注意的新 

聞 。 作 者 是 一 個 曾 在 所 謂 " 自 由 " 瑢 汁 米 爾 國 旅 圑 

充 任 准 將 數 月 的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^ 美 國 ^ 伍 軍 人 本 

人 備 有 ^ 篇 文 章 的 影 印 本 。 任 由 各 人 閲 ^ 我 祗 擬 

引述該文的數段。關於作者本身的態度他說"我從 

來不理會爭腧的問題爲何。我砥把*È看作一份富有 

刺激性的職業。"關^受懾的It形和條件他接着sa 

"i^M我被介轺給"自由"(^什米爾臨時政府主 

席Sirdar Mohammed Ibrahim Khan。他向我的兩位 

同 來 的 人 亍 苜 請 他 們 出 去 ， 同 時 着 我 坐 在 榻 侧 他 

率直地間爲什麼耍參加自由軍隊？"？Jc坦白re】 

答 他 我 是 由 好 奇 [ ： 所 驅 使 其 他 「 # 因 倒 & 其 : ^ 

他 乃 開 始 滔 滔 地 解 釋 囘 教 人 民 之 所 抗 印 度 和 瞎 

什米爾他用現時在成功湖向聯 0 > 國屮述的同樣理 

由 來 證 明 這 項 運 勐 的 正 當 " 

本 人 附 帶 說 明 現 時 所 引 證 的 一 段 是 一 九 四 八 

年二月"h二日刊登的。作者齄flâ 

' 他 雖 然 Y f i 典 奮 但 我 却 沒 覺 得 麼 樣 到 了 問 

我 替 自 由 ^ 隊 服 務 耍 有 什 麼 報 酬 時 我 纔 發 生 興 

趣 後有人建遴每月取,一千美元。Ibrahim sa 

f î * 耍什麼就耠 f r 什麼" 

ë位淮將提到他所統率的部落人民時s f t 



部落從貧瘠山地出發襲搫肥沃河谷愈來愈 

多d些八IÂ :雖是囘教徒却7關 i :瞜什米爾1&】人反 

抗 印 度 問 题 他 們 觝 耍 刺 激 和 掠 奪 印 度 政 府 指 責 

我 們 鼓 鳓 野 蠻 的 部 落 人 盲 姦 淫 掠 奪 時 我 們 負 

責 宣 俜 的 A 便 駁 稱 這 些 帕 坦 人 是 特 設 國 除 旅 M 的 Ï 

願 兵 爲 â 由 運 動 而 蜜 鬭 。 因 爲 這 旅 M 是 由 我 統 率 

而 我 是 & 國 人 所 W 使 i s 件 事 更 爲 生 色 當 f f ï 有 帕 f f i 

人 八 ， 名 從 巴 某 斯 i n 西 北 * 份 的 D i r 邦 前 來 盲 在 

掠奪？ J c 們動用全部货車儘速將這些 A 運往前線。 

巴某斯 in政府亦樂瞀合作，借用車輛和汽油。^國 

政 府 所 J ^ â " f ^ 大 槪 是 耍 & 帕 坦 A 開 始 搶 撩 洛 阿 爾 

品第（Rawalpindi) WBtf把他們逐出。十日後我=1前 

線指撖國P?^旅M " 

S 項 " ^ 取 自 由 的 鬭 爭 " 據 5 f t 各 部 落 人 民 贫 作 

助 著 而 光 榮 的 貢 獻 但 其 實 f t 4 外 如 此 本 A 順 吿 

本 H " 事會各 Ï ! P 事在啄什米爾發生的自由鬭 1 Î 並非 

始 於 一 九 四 七 年 十 月 J T 非 始 是 年 九 月 而 是 早 

在二十年l^ij開始由現任人民政府主席的Sheikh A b -

dullah ：îf斷予W推勖。本人前已aft過Sheikh Abdul-

lah 爲Ti取人民的自由巳入獄丸次。 

印度政府的元首方貧爲自由鬭爭而入獄幾達十 

三 年 他 充 任 印 度 總 揆 W 前 最 後 數 次 行 動 屮 參 

加 嗦 什 米 爾 的 自 由 y i ? 卽 爲 其 一 。 項 鬭 爭 巳 由 人 

民 港 • 全 勝 因 爲 瑢 什 米 財 的 獨 裁 政 治 正 和 印 度 

其 餘 邦 的 贍 形 一 樣 現 已 消 滅 。 

巴某斯坦代表提及大批難民從印軍所駐的那一 

邊 越 過 停 止 攻 襲 界 線 逃 入 巴 某 斯 坦 i J È i l f t 這 項 事 

實 證 明 卬 度 的 侵 掠 專 制 等 等 。 提 實 3 論 在 咪 什 米 

爾 或 其 他 地 方 墼 方 都 有 成 羣 結 隊 的 難 民 越 境 流 遷 

的7幸現象。這種現象：ÎË非瞜ff米埘所獨有。這是 

由 於 分 治 及 4 幸 糙 " 社 會 陷 於 狂 亂 狀 態 所 致 。 咪 什 

米爾在人批印度難民W及信*rei教的傩民越過停止 

攻 饞 界 線 進 入 印 革 所 S t 的 那 一 邊 因 爲 他 們 覺 得 留 

在 對 方 ï J i ^ 安 全 些 難 民 的 數 目 ： r 達 數 

̶月五日的决P義案規定雙方將全? 15锥民遣送IBJ 

籍 ， 確 是 舉 行 全 R 表 决 W A完成的最困難: r作之 

― 本 人 曾 婧 安 全 玴 事 會 3 " ï y ' 事 注 曹 在 一 九 四 九 

年 八 月 的 最 近 期 間 位 於 停 止 攻 襲 界 線 的 巴 方 若 干 

村落的re】教居民堅耍遷入印方當時有聯â"國觀察 

員 數 名 場 正 如 巴 某 斯 i f l 代 表 所 u S : " 事 實 勝 於 雄 

辩 " s 裏 所 列 舉 的 事 實 可 由 聯 國 觀 察 員 l i e u t e n -

ant Wayne =f 。如須陳述些事實的經過情形 

1 " â由途中'{Halfjjay to Freedom) Margaret Bourke-

White》 ,Simon and Schuster出版¦Hj^ ̶九四九年 

W 作 證 明 本 人 可 提 伊 其 „ f f t 各 項 詳 撩 載 於 G u r a i s 

行政長官的報隹*中。依據巴基斯坦代表本人所 F r 

^ 邦 全 部 人 口 的 三 分 之 二 仍 居 停 止 攻 襲 界 線 

的 印 方 其 屮 絕 大 多 數 是 囘 教 徒 自 不 用 說 了 

本人現論及余前從Margaret Bourke-White所 

著的*摘出的一段1。巴基斯坊代表似對S"段摘錄所 

載 事 實 有 所 懷 疑 他 問 我 " ^ 段 摘 錄 第 一 句 屮 所 指 

的憲法何在";^憲法現在本人手屮，標題：^"新咪什 

米爾"據說是査謨咪什米附邦的憲法草案;m經濟計 

劃 人 綱 。 ^ 憲 法 的 開 端 是 

"我査謨咪什米爾及Ladakh和Poonch Chmani 

等 邊 區 通 稱 査 謨 瞜 什 米 爾 邦 的 八 民 爲 ( 1 我 們 的 

聯 盟 完 全 基 於 牛 等 及 民 族 自 决 ! ^ 則 提 K 今 代 和 後 

世的地位 因 此 擬 成 下 列 本 邦 憲 法 建 i î i 施 行 " 

^ 憲 法 草 案 第 * 部 第 二 條 開 " 保 證 全 體 公 民 有 

良 ' i : 自 由 與 信 仰 自 由 " 

從Margaret Bourke Whi te的*選出的一段所載 

事 實 根 本 4 容 懷 疑 因 有 另 一 目 蘼 者 F a t h e r Shanks 

的敍=ii可資證實。本人第一次演說時不願宣讀Father 

S h a n k s 的 詳 細 紀 述 因 爲 ^ 項 紀 述 是 我 們 所 不 願 

開 的 。 伹 巴 某 斯 坦 代 表 旣 然 a " 本 人 所 作 陳 述 爲 満 

足 刖 本 人 得 將 該 項 詳 細 紀 述 向 理 事 會 宣 讀 。 ^ 

項 紀 述 巳 九 四 七 年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轉 載 於 倫 敦 每 

日 快 報 E x p r e s s ) 。 Father Shanks敍述St Joseph 

修道院被襲!^形如 

" 部 落 人 民 自 ^ 城 兩 邊 的 山 頭 街 下 沿 : ^ 放 槍 。 

他們從各方面攀越翳院的圍墻第一批閬進一病房 

槍擊S"病八。一位二十歲的印籍看護欲保護分娩小 

久的re〗教婦A。這位看護先被槍殺病婦耱着被害。 

Mother Superior Aldetrude急進^病房，跪在印籍看 

護 身 旁 , 立 被 毆 i S 。 Assistant Mother Teresahna見 

—暴徒將检向Mother Aldetrude 「苗準趨Utf以身掩 

m彈屮耍害而死。 

"Colonel Dykes前曾保證我等小會被襲此ffj :聞 

耗 急 從 房 中 奔 出 沿 臺 地 疾 跑 數 碼 且 走 H 喊 制 止 

暴 徒 妄 勖 阖 救 女 修 道 長 出 險 。 但 女 修 道 長 卒 屮 彈 

倒 地 C o l o n e l Dykes :r槍傷腹？15倒臥其旁。Mrs 

D y k e s 從乃夫住所奔出救助才遭槍殺 " 本 入 不 

擬將其餘詳撩讀出。 

巴某斯坊代表似在懐疑Margaret Bourke-White 

是 否 鉞 實 的 人 伹 他 對 M r M N R o y 的 a 論 似 乎 絕 

對 相 信 他 現 畤 稱 譽 M r Roy爲"非信奉lej教的印度 

愛 國 政 冶 頭 釉 " 這 位 先 生 ^ ; 許 * 國 家 的 愛 國 方 士 

——依次^來前爲蘇聯、屮國現爲印度mmr^ 

他 此 受 推 * 將 來 可 能 爲 巴 某 斯 坦 的 愛 國 ^ 亡 



凡 是 瑢 什 米 爾 問 題 發 生 障 礙 或 延 阻 似 《 總 有 

人 咎 責 印 度 不 肯 讓 步 現 由 本 人 大 略 作 一 譬 喩 雖 

非 十 分 貼 切 但 仍 有 助 i * ^ 了 解 實 l t 。 假 設 本 人 是 某 

座 樓 宇 的 保 管 人 。 鄰 人 欲 得 ^ 樓 宇 。 爲 信 托 的 利 

益 計 本 八 經 房 屋 經 H > 入 保 證 後 願 J W — 萬 元 代 價 

出 售 。 鄰 人 樂 , 承 受 ^ 座 房 屋 但 3 行 任 何 代 價 卽 

遣 人 將 其 佔 有 。 本 人 向 法 庭 控 ^ 鄰 人 " 侵 人 罪 法 

官 對 我 說 " f t * 巳 答 應 放 棄 ; ^ 樓 宇 作 的 鄰 人 巳 同 啻 

將 它 承 受 所 W 經 锼 同 苜 的 是 ^ 樓 宇 須 易 手 現 

時 讓 我 調 停 筻 方 的 異 議 。 作 要 的 是 一 萬 元 你 的 鄰 

人不付一文。讓我們探取折衷辦法"五千元作結。" 

本人當然不肯接納這項辦法。；^是法官便對本人說 

"你很不近入廣我現時提出另一辦法由公斷人决 

定 笆 價 。 " 本 人 再 次 反 對 我 說 " 不 行 我 巳 獲 保 證 

得 款 一 莴 元 絕 無 公 斷 的 需 耍 " 法 官 耱 着 提 給 我 

三 千 元 本 人 當 然 答 稱 " 我 巳 拒 收 五 千 元 現 時 怎 

能希望我收受三千元作罷"此畤法官便 S i 本人魅度 

強 硬 連 担 售 價 三 次 

實 際 上 這 决 不 是 態 度 強 硬 印 度 態 度 始 終 如 

― ， 不 過 爲 求 和 牛 起 見 曾 作 了 某 些 讓 步 不 幸 和 平 

龙沒有因此實現 

最後，本人想要引述印度總揆於遄:印度後不 

久在德里招待記者會議席上關啄什米爾問題所aft 

的話。記者詢間總揆對：&«"這個問題業巳發表過什麼 

聲明他答覆5f t 

" 本 入 所 說 的 是 喀 什 米 爾 問 題 或 者 像 這 一 樣 

的 任 何 問 題 都 可 W 用 三 種 方 法 來 解 决 第 一 種 是 

出 之 一 戰 不 管 結 果 如 何 第 二 種 是 齄 耱 僵 持 不 下 

卽 如 目 前 I t 般 第 三 種 是 藉 調 停 而 璲 某 種 解 决 

倘若這種解决能夠由是BU立卽瘦得的話 

"本入確已肯定地se過想藉公斷來解决這一類 

間題是不可能的。調停乃是由別人來協助當事雙方 

自 己 i S t * 解 决 。 旣 然 是 調 停 就 不 能 加 " 強 追 了 。 

" 本 又 ， 聯 合 國 仍 如 從 前 一 般 地 從 事 這 次 

調 停 工 作 我 們 耍 不 遺 餘 力 地 增 加 聯 合 國 的 威 望 。 " 

提 及 聯 國 印 度 巴 某 斯 坦 問 題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

時 總 揆 答 覆 說 

"本人不準慷說毫無結果結果倒很多。我們到 

聯 ^ " 國 去 時 所 期 望 的 — 項 主 要 結 果 便 是 制 止 衝 突 

蔓延這是非常重耍的。這一sjî我們果i?*辫到了可 

是 本 人 業 已 5 0 過 ， 倘 若 摒 棄 調 停 則 餘 T 的 兩 件 

事 不 是 齄 耱 現 有 僵 局 便 是 作 戟 了 就 我 們 而 言 

本人業巳一再aft過我們耍摒棄戟爭摒棄章開敵對 

行 動 y j t 求 這 件 爭 端 或 任 何 爭 端 之 廨 决 事 實 上 本 

人 業 已 確 切 地 提 出 這 一 項 提 ¥ 4 有 五 六 次 欤 

是 不 管 尋 出 何 種 方 法 來 廨 决 咪 什 米 爾 I T 端 戰 1 Î 一 

定 耍 摒 棄 的 這 項 提 n i 本 人 業 已 向 巴 基 斯 坦 提 出 

又 W 其 他 方 式 公 開 地 提 出 倘 若 我 們 摒 棄 戟 爭 刖 

這 一 事 實 足 j y 減 4 C ï f 方面和其他方面的大部分的 

繁張，而使人進而從另一角度來考廬這件事體。 

"倘若從這間題業已*a起激昴的感齄一點看來 

或 許 這 是 一 件 困 難 問 題 本 人 此 刻 4 擬 計 論 是 非 曲 

直這是需耍時間的。或許我們 J ^ : ^ 一步一步的前 

進 。 " 

有 入 間 起 打 開 僵 局 的 次 一 步 驟 爲 何 總 揆 說 無 

論 次 一 步 驟 爲 何 都 鹰 該 由 聯 合 國 i 抒 辦 理 辛 於 

採 取 何 種 方 式 將 來 可 W 加 J W 考 廬 

本人業已設法答覆巴基斯坦代表演^辭屮比咬 

重 要 的 各 部 分 可 是 不 能 因 爲 本 人 沒 有 時 間 對 於 每 

項細節逐一加 j y答覆便臆斷說凡本人所沒有駁覆 

的 都 已 經 承 認 了 將 來 本 人 餚 爲 要 時 對 於 

這些其他事項也要有所論舛。 

Sir Mohammad ZAFRULLA K H A N ( B 基 斯 坦 ) 印 

度出席安全理事會的代表今天所發的言論原來不需 

耍 冗 長 的 答 覆 。 可 是 印 度 代 表 所 確 具 的 技 巧 洋 溢 

； & ^ 演 說 辭 屮 其 屮 有 若 干 要 S A 殊 有 加 明 之 

要。 

依Bfi我這位學識卓越的朋友的主耍論點巴基 

斯 坦 隊 駐 紮 ^ 邦 境 内 成 爲 解 决 的 主 要 障 礙 可 是 

本人欣*印度代表開始所Sft的幾句詔與我們對這情 

勢的觀SJf是完全相合的他說雙方對於一九四八年 

八月 " h 三日和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的决案都已同 

f 而安全 H « 事會的當前工作乃是决定實施這决叆案 

的 步 驟 本 人 業 已 a f t 過 竽 ^ 在 限 度 j y 内 雙 方 在 原 

刖 上 業 已 同 , ， 這 是 本 人 引 爲 欣 幸 的 。 

就 巴 某 斯 坦 軍 隊 駐 於 ^ 邦 境 內 一 S J f 而 言 本 人 

擬 立 卽 就 印 度 代 表 舉 理 由 加 " 論 列 事 實 士 正 

如 現 在 爲 安 全 》 事 會 所 十 分 明 瞭 的 軍 隙 入 境 是 在 

— 丸 四 八 年 五 月 間 生 的 W 後 經 徤 方 政 府 接 受 的 

兩 件 决 i # 案 屮 第 一 件 就 是 一 九 四 / \ 年 十 三 日 的 决 

i«案，這案是在巴某渐ifl軍隊進駐^邦三個月有餘 

W 後&入境的詳細撩形報吿委員會幾個屋期 j y 後， 

方纔擬訂;m向雙方提出的雙方同意接受這兩件决 

時 當 時 的 淸 勢 連 同 由 阜 隊 入 境 而 發 生 的 淸 

勢《1內4論這種情勢業已發生何項變化都是人人 

所 完 全 明 瞭 的 ： ! 3 兩 件 决 案 便 是 處 理 這 事 的 一 

九 四 八 年 八 月 十 三 日 决 案 第 二 部 分 開 始 便 處 理 這 

種 淸 勢 。 並 小 是 在 甓 方 政 府 接 受 了 這 兩 件 决 ¦ « 案 

以後纔發生的谤勢。無論是非曲直 A n 何 i 3 是業已 

存 在 的 一 種 淸 勢 委 員 會 卽 & 進 而 擬 其 専 爲 處 H < 此 



事的最初提案JW*j,對於這種情勢的一切細節本已 

全 部 明 瞭 委 員 會 先 述 明 這 種 厝 勢 ， 然 後 再 進 而 加 

JW處理。*Si决jiÉ集纔爲雙方政府所接受。 

現 在 當 能 再 提 出 這 種 f t 勢 》 a t 阻 礙 這 些 

决議案的實施否則: ! 3是颠倒兩件事實發生的日期 

了 

我：^位學識卓越的朋&；5\1：進而計論巴某斯》 

政府關ÎNH:事所探步驟有ÉEH'由的間題對於這一 

論 s j f 的 j y f 答 辩 仍 然 是 這 一 切 定 都 已 由 委 員 會 

計 論 過 了 而 委 員 會 提 作 建 識 W 前 ! ^ 定 巳 由 委 員 

會 計 廬 到 了 今 天 再 提 出 這 事 3 ® 就 是 到 委 

員會還沒有提出第一件决si案W前的ffi期。這是« 

拋棄印度出席安全ÏÏ"事會的代表今天發言開始所述 

的 麓 方 協 F i 的 一 種 企 圖 印 度 代 表 《 a 我 們 對 ; 

兩件决i*案業巳同，安全H>事會當前任務在;!A尋 

求方法W擬定實施^些决si案的步驟。本八業巳5ft 

過 a ï 些 决 - i 案 是 & 理 盤 個 I f 勢 的 是 從 方 面 來 

注苜這ft勢的。 

印度代表W後接着提出兩項待殊問題âft這是 

反對姊妹自冶颌的一種舉锄何 W 是反對姊妹自治 

頜的一種舉勋呢？他aft這是因爲喀汁米爾邦君業巳 

提 s i 歸 倂 * ^ 印 度 而 印 度 也 業 已 接 受 這 項 提 議 。 

本人對;印度代表的答覆如 T 朱拿加 ( J u n a -

gadh)邦業: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五日提議歸倂;6^巴 

某 斯 坦 e 項 提 n i 也 巳 經 接 受 了 印度於一九四七 

年十一;UL日進JT未拿加邦境內。》3<1不是對姊H 

自 治 如 的 侵 略 行 爲 ' 據 印 度 代 表 的 , 見 歸 倂 W 後 

朱拿加便成爲巴某斯s的一部分了 旣 然 如 此 一 

九四七年十一』j九日印度軍隊開入朱拿加一舉或者 

是 侵 略 姊 妹 É j 冶 颌 的 行 ^ 或 者 不 是 兩 者 居 其 

―倘若是的那未Li某斯坦军隙;ÎP^̶九四八年五月 

初 開 入 另 一 邦 境 的 某 一 部 分 仍 比 較 印 度 於 六 個 月 

]≪8|〗卽一九四七年十一；^侵略巴某斯坦的行爲輕微 

丹多了 因 爲 ; ^ 邦 雖 無 疑 地 宣 吿 歸 倂 印 度 可 是 

境内業巳發生了一種獨立連勖，而巴某斯坦軍隊並 

未 越 出 業 經 解 放 區 域 的 範 圍 倘 若 據 印 度 代 表 的 苜 

見印度軍隊；^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九日開入業經歸 

倂於巴基斯W的朱拿加邦內一舉並3是一種侵略行 

n那末何^^巳某斯坦軍隊；^六個月^^後開入(^ 

ft ^爾境內各解放區域一舉便是一種侵略行爲呢？ 

倘若答覆l /e印度《ft果然犯了侵略行:那未印 

度現^卜就不^在六個月以後對*^巴某斯坦提出侵略 

行 爲 的 控 i p f 了 們 若 印 度 並 沒 有 犯 侵 略 的 罪 行 那 

末能指斥我們犯了侵略行;FSDA^倘若兩者都不是 

侵赂行爲那末印度代表所提出的問題也 J é t 無從產 

生。倘若就印度 i f t論的確是一種侵略行爲，那未 

如果SirBenegalN R a u 軎 答 我 的 問 題 我 自 可 答 

覆他的兩個問題。印度在調遺軍睐進入朱拿加W前 

曾否aiF商或通知英國政府？用我這位學識卓越的朋 

友 所 用 的 字 眼 來 印 度 是 " 侵 略 姊 妹 自 治 頜 " 。 請 問 

印 軍 穂 司 令 於 核 准 軍 隊 開 拔 曾 否 忠 吿 印 度 政 府 S e 

調遺g些軍踩開入朱拿加一舉犯了侵略姊妹自治颌 

的 罪 行 ？ 印 度 代 表 答 覆 了 這 些 問 題 W 後 本 人 卽 當 

答覆他的問題。 

印度代表齄rtJ宣讀了 Douglas Brown所發關於 

某 些 事 項 的 通 這 些 事 項 郎 令 本 人 直 到 今 天 還 不 

知 道 本 人 不 知 道 實 際 情 形 如 何 ， 因 爲 本 人 並 沒 有 

研 究 這 個 問 題 而 當 時 本 人 > r 在 政 府 伊 職 。 可 是 印 

度 代 表 是 否 準 備 接 受 新 閜 通 凯 記 者 關 政 府 機 關 之 

間 舉 行 《 É i 泫 會 議 所 作 的 報 ; 他 是 否 知 道 其 屮 眞 確 

稃度如何有無虛偽或者曲解之處？倘若是的,那末， 

他對於本人驮瞜什米爾向他提出同樣的問題，是否 

也 準 備 答 覆 ？ 事 實 眞 義 是 如 此 的 除 了 這 些 事 項 的 

是 非 曲 直 問 題 个 提 I f t 外 這 些 事 項 現 在 都 是 7 相 干 

的。在這一方面巴某斯坦毫沒有犯任何過鐯，因爲 

除了其他一切理"由不提外就卵本人向理事會所述 

的 朱 拿 加 撩 形 看 來 印 度 本 身 已 經 提 出 了 最 充 分 的 

理由来解釋這些事項了。 

再 者 ， 印 度 代 表 倘 若 巴 某 期 W 未 雨 綢 繆 在 

探 取 這 項 行 勖 W 前 知 了 英 國 政 府 ， 或 者 事 前 報 吿 

安 全 輝 事 會 那 末 隨 着 發 生 的 不 幸 事 件 躭 會 避 免 

了。所發生的《f^幸事件是什麼？所發生的小幸事件 

是 巴 某 斯 坦 軍 隊 雖 然 開 拔 入 境 瞜 什 米 爾 境 內 鬭 爭 

雙方的界線現在對於"自由"喀什米爾 ( A z a d K a s h -

mir)方面比在巴某斯W軍隊尙未開入W前還不利 

些 這 便 是 實 際 厝 勢 的 全 部 演 變 。 印 度 代 表 幸 的 

事件原可不致發生這不過是一種委婉的5ft法，印度 

代 表 的 會 f f i 顳 然 是 s a 否 刖 《 t 軍 事 方 印 度 便 

業 已 將 査 謨 全 邦 完 全 佔 倾 而 能 像 從 前 處 置 朱 拿 加 

相海達拉巴一般地隨f加JW處置7 這便是可能發 

生 的 情 事 至 J * ^ 咪 什 米 爾 問 題 對 ; 巴 基 斯 坦 本 身 的 

危險則還未提及。 

印度代表》ft巴某斯坦&北部8"區域擴展其軍事 

控 制 關 * « ^ 此 事 本 人 昨 日 曾 詳 加 i î t 論 1 向 安 全 

理事會確切地聲明Se ̶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印度 

總 揆 向 委 員 會 提 出 這 事 項 印 度 大 君 的 行 政 權 力 

還 沒 有 伸 展 到 現 在 所 I T 執 的 一 寸 倾 土 上 印 度 軍 隊 

從 沒 有 控 制 這 些 區 域 的 任 何 部 分 在 一 九 四 八 年 八 

月二十日也確實沒有控制這頒土的一寸。旣然如此 

何 " 今 天 說 是 巴 甚 斯 坦 軍 隊 或 者 " 自 由 " 瞜 什 米 爾 軍 



隊在那個日期w後w種種方法鞏la其地位呢？本人 

所 作 聲 明 無 人 加 " 反 駁 此 外 又 無 其 他 答 辩 提 出 

然而目前却有人拧論說巴某斯坦軍睐在北部s"區域 

加強控制，這多4是因爲委員會i^éw爲確有其事之 

故。事實上我說那日W後印度軍隊因舉行十一月攻 

勢 的 結 果 佔 颌 了 Zojila峽、Dras Kargil而能接濟這 

些地方。這一切鎭市和沿這一條線的全部都Ï卜停戦 

命分所定界線的印度那一邊。 

印 度 代 表 於 計 論 " 自 由 " 瞜 什 米 爾 軍 隊 题 & 》 

印度政府始終旨？爲在印度箪隊大部撤3<iW#J "自 

由"1^什米爾军隊應^先行解散。他說這事無論在第 

期 或 在 第 三 期 實 行 他 都 7 介 盲 可 是 印 度 政 府 S i ? 

爲這些軍隊0 ^須在印度軍隊大部撒退W刖先行解 

散。實際上印度軍隊大部撤:《1辦法業經規定3^八月 

十三日决>#案第二部分屮了。委員會業已朋白地解 

稃說八月十三日的决議案全部都沒有提到"自由"咪 

什米爾軍隊"自由"^什米爾耳，隊的解散辦法業經 

印 度 政 府 同 盲 是 規 定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五 日 决 n i 

案屮的四（b)款之下。這件决jii案屮的四（a)款所論 

的，是在印度审隊大部停ilife期間撤:《1 y 後 ; 在 " 自 

由"啄什米爾军歟遣散解除武装W後，對於其餘留 

ft的印度隊如何跑置的辦法。這是業經印度同, 

了 的 印 度 方 面 說 這 是 印 度 的 一 貫 主 張 對 ; S S I 句 

的 簡 明 答 覆 是 安 全 理 事 會 祗 須 宣 業 經 印 度 接 受 

並經我方接受的這兩件决s i桊就行了。 

—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决議案中三（b)款大盲《a 

全 民 表 决 事 宜 總 監 應 ^ 由 杳 ^ 嚓 什 米 爾 邦 授 " f 椹 

力 印 度 代 表 又 提 到 他 W 這 一 款 屮 的 措 辭 爲 根 據 的 

論 S A 本 人 咋 日 詳 細 計 論 此 事 現 在 不 擬 重 述 那 

些 理 由 。 可 是 印 度 代 表 委 員 會 對 印 度 作 了 某 些 解 

釋 又 對 我 方 作 了 某 些 解 釋 雖 那 些 解 釋 j y 後 都 

經公1»^發表了然而當時箧方對於對方所镀解釋均 

不知道倘若#r印度所作的解釋相5f t明是有拘束力 

的 雖 然 3 些 獬 釋 和 5 f t 明 還 3 如 印 度 代 * 所 1 Î 的 而 

對我方所作的解釋相5ft明是不一定有拘束力的那 

末 這 豈 7 是 對 於 雙 方 施 兩 種 小 同 的 待 j > i 呢 ？ 因 此 

有人建遴倘若袷予雙方的5ft明有何銜突之&發生 

應 ^ 由 公 斷 人 判 定 執 行 公 斷 的 入 顢 ! ^ 都 耍 參 閱 

决遴案的語句和對雙方所作的《a明及保證還: 

法 知 道 键 方 所 了 解 的 爲 何 甓 方 所 同 # 的 ; 何 實 F ! ^ 

上巴某斯 Jn政府本身對此——就是所璲致âj任何 

協 叆 都 須 是 針 對 同 一 事 項 而 且 H 是 同 一 會 義 — — 

如 此 深 體 切 含 是 " 巴 某 斯 坦 政 府 於 ; ? 覆 一 九 四 , 人 

年八月十三日委貝會决pft案J^i所提出的耍SA之一 

便 是 對 印 度 政 ； T f 所 作 的 一 切 l e 明 都 知 巴 某 

斯坦政府由其接？ 而對巴某斯m政府;Tr作âj^ft明 

也 都 須 先 通 知 印 度 政 府 山 其 接 5 ^径纔可W»a 

協 業 已 獲 致 是 我 們 的 主 張 也 就 是 我 方 所 提 出 

： iè受人批^sî i是等担絕那件决ni案的一項條件。 

可是這種谤勢不歸我方負責。 

本人一丸四八年九月六日致委員會主席函（文 

件 S / U O O 第 九 七 項 ） 中 載 有 巴 某 斯 政 府 對 於 委 

員 會 — 九 四 八 年 八 月 十 三 日 决 ^ 案 的 答 覆 該 函 第 

卜段開 

"巴墓斯坦政府尙未狻悉委員會向印度政府對 

î«^委員會一;^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决案屮所載各項 

建遴所作之任何5&明與廨释倘若未作任何5&明與 

解 釋 則 此 點 卽 無 麕 議 倘 曾 由 委 員 會 向 印 度 政 府 提 

有 任 何 明 與 解 釋 則 此 種 說 明 與 解 釋 須 : é 知 巴 

某斯坊政府:3fe镀取巴基斯ffi政府對於此種明與解 

釋之同會。同樣由委員會向巴基斯坊政府所提出之 

se明與解釋方須通知印度政府:Ik璲印度政府對> 

項5ft明與解释之同苜委員會當能承旨?此事極端重 

耍: l f<能承鼠'雙方政府間所璲致之協須儘可能徹 

底 明 確 库 幾 對 : 8 ^ 業 經 同 之 任 何 事 項 决 無 3 ^ 會 之 

可 能 換 a 之 燧 方 政 府 須 同 時 針 對 同 一 事 項 含 

有 同 一 首 莪 之 同 霄 " 

這 便 是 我 方 所 耍 * è j 事 

那 次 我 方 戶 / r 作 的 第 二 項 乃 是 將 八 月 十 三 日 

决 議 案 第 三 部 分 加 W 發 掉 俾 克 擬 定 , 於 舉 行 全 民 

表决的方案，W便遒個事件達到符â>那最後階段的 

完備稃度。 

同函十一段續開 

"倘若委員會向巴基斯坊政府所作之5ê明與解 

释 爲 印 度 政 府 所 接 而 如 委 員 會 向 印 度 政 府 作 , 

任 何 s f t 明 與 解 釋 : r 可 爲 巴 某 斯 S 政 府 所 接 5 又 假 

& 印 府 政 府 對 安 全 理 事 會 一 丸 四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一 

日决^案[S/726]屮Bfiu由第六項起辛第十五項Jfc 

共計十項）所規定關於舉行自由而公允之全民表决 

以决定査謨瞎汁米爾邦究 i f歸倂 i N ^ n度抑歸倂;巴 

某斯坦一事之各項條件均依]1^由《^决iii案提案人 

在 安 全 H " 事 會 4 所 s a 明 省 予 W 接 則 & 此 種 f t 

形之"> 巴 某 斯 ± 0 政 府 接 5 委 員 會 决 案 中 載 之 

建I* " 

S 是 我 力 當 U Ï 的 態 度 我 方 的 態 度 © 然 是 如 此 

的 墼 方 須 知 ^ 向 對 方 所 « = 的 5 " 種 5 t W 和 解 释 可 

是 無 腧 如 何 4 * 雙 方 知 道 與 否 雙 方 業 巳 接 了 

那 件 决 n i 案 們 若 發 生 這 一 《 的 問 題 例 如 § " 種 說 

m解稃的措辭彼此衢突或者维比較實際赌勢 

或 决 案 》 f 措 辭 而 加 " 調 遛 那 末 便 應 ‧ ̂ 由 推 薦 



出的公斷人或者由可 J i t接5的任何其他公斷人來 

硏 究 : e 事 聽 取 雙 方 , 見 然 後 《 f t "委員會的原意 

jy及蹩方所接受的是:3樣的"就這件事而論，在此 

階段W後業經,m决pi案徹/氏處》了的§"項問題都 

已 經 解 决 了 印 度 軍 隊 人 部 撒 退 一 事 《 及 , ， 邦 權 

力、獨立i權、統一等等間題都已由^决si案處a"並 

顧及了。 

PU度代:躐而雖,一他4擬計論朱拿加 i i i j fe 

德 拉 匕 問 題 因 爲 i 2 兩 問 題 是 3 相 干 的 可 是 他 管 

耍sa "咪什米爾境內的大部分iBj民是傾向印度的， 

因 此 兩 嵐 的 f t ^ 形 7 同 第 一 》!兩處的事J是不 

相下的本人小耍說W這兩處事件的大槪It形 isl便 

設法at安全H"事會對這兩處作一聲明。本八深知在 

目Su這兩個門題沒有經安全ïy'事會受理。然iflj本 

人 提 婧 安 全 i « ' 事 會 這 兩 件 事 W 便 舉 例 證 明 印 

度 政 府 對 某 些 事 項 適 用 * ^ 嚓 什 米 爾 問 題 所 作 的 解 

釋 爲 何 本 人 對 於 委 員 會 决 定 歸 倂 問 題 j y 及 

其 他 種 種 問 题 是 一 種 有 用 的 導 原 來 的 會 E 如 何 

原來的目的安;Û 印 度 政 府 如 何 j y 這 些 事 項 ; 例 ， 

自 行 觸 。 

印度代:ik-ê喀什米爾境内一大部分的lèj民是傾 

向 印 度 的 ： 3 是 採 取 沒 有 决 定 的 假 定 爲 根 據 的 m 

是 罄 個 問 題 的 ， 究 莧 有 多 4 ^ 人 B / b I P 令 一 大 

部 分 囘 艮 i n 然 是 傾 印 度 的 我 們 所 應 當 採 取 的 途 

徑 顧 然 是 舉 行 自 由 而 s " 允 的 全 艮 * 决 舉 行 全 民 表 

决 無 「 侖 何 方 都 4 能 使 用 勢 力 或 威 脅 無 論 何 方 都 

沒有恃殊*1勢而可由人民絕對自由地自行决定 f t 

願 歸 倂 於 何 方 倘 若 人 民 爲 本 身 的 利 益 希 望 相 志 

願所 iSf t而願官歸倂*^印度當然可W自由歸倂 

印 度 。 困 難 安 f r p 問 題 安 & 9 

印 度 代 褒 接 着 又 引 述 了 本 人 的 一 句 話 他 說 人 

gtf曾聲^, LL茱斯坦命脈所關非r^有瞜什米爾3 

可 不 d 印 度 代 表 抒 平 論 事 當 然 會 記 丹 在 那 時 期 

本 人 所 ， • « 的 ) i Ê 是 l à : 倘 若 採 取 蒙 巴 頓 勳 爵 向 ^ 邦 

冶 H ， 者 所 舉 出 的 顚 明 H ' 由 那 未 所 有 一 切 因 素 都 

是 傾 向 贊 成 歸 倂 於 巴 基 斯 坦 6 J 倘 若 這 件 事 項 4 ^ 

須 根 據 這 些 考 廬 來 决 定 那 末 瞜 什 米 爾 歸 倂 * « > 巴 

某斯坦&】事業已根摅2些理由而實現了倘若本人 

於 辩 論 3 ^ 事 有 一 次 4 s T ' 歸 倂 " 而 用 " 占 有 " 的 字 

ft卬度代能爭辩《S " 果 然 是 了 他 們 « 吞 1 

什米埘了 «yiri同犲狼之對力羊一般。"凡注苜 

印 度 境 內 印 度 邦 時 事 進 展 的 " 及 業 已 歸 併 ^ 巴 某 

斯 i f l 的 印 度 邦 & ] i t 勢 都 可 W 自 行 判 斷 誰 是 如 财 

狼 之 對 4 羊 是 印 度 呢 ？ 仰 或 是 巴 基 斯 i n ^ 

本 人 耍 將 本 人 這 一 部 分 的 , 見 說 完 本 人 提 出 

上 述 論 點 W 後 又 鵝 績 說 縱 然 有 這 一 切 的 因 素 可 

是 我 方 業 巳 接 受 這 種 主 ? 就 是 耍 在 咪 什 米 爾 舉 行 

— 次 自 由 而 公 允 的 全 民 表 决 便 人 K 可 以 决 定 他 

們 願 苜 歸 方 這 有 什 麼 不 對 呢 ？ 根 據 這 種 厝 勢 

的 一 切 因 素 < t 什 米 爾 原 應 歸 倂 巴 某 斯 * 0 。 可 是 

巴莱斯《仍然願苜遵循人民自由表示願望的民土方 

法 仍 然 願 曹 由 â 種 方 法 產 生 决 定 。 

印度代表舉出了某些關*^资易方面的數字。可 

是他自己補充aft當時印度還沒有分治因此他所舉 

出 的 數 字 並 4 精 確 本 人 要 說 這 些 數 字 還 夠 下 上 是 

近似値。有何方法檢査:;3些數字是如何镀得的呢?本 

人現&向 ï y "事會提出一個無可爭議的因素這是不 

能 加 " 答 辯 的 本 人 相 信 瞜 什 米 財 所 產 的 木 材 爲 啄 

什 米 爾 的 主 耍 輸 出 物 資 實 際 上 艇 能 循 着 河 流 運 輸 

饞經濟，而嗨什米爾的河流都是注入巴基斯坦境內 

的。這是絕對不能改變的因素其他事物或者可W改 

變 方 向 這 件 事 却 不 能 。 從 地 理 本 身 看 來 , 所 有 一 切 

交通方法無論公路、短短的鐵道、河流都可證明在 

事變發生W前瞜什米爾是和那一方面打成一片的 

印 度 代 表 又 就 連 河 水 遣 的 * 端 發 表 了 某 些 議 

論 。 他 說 雖 然 在 臨 時 協 定 満 期 前 屢 次 提 醒 我 方 , 

而我方仍然沒有探取任何行動：話頗令本人失笑 

事 實 上 倘 若 將 這 項 爭 端 提 出 安 全 理 事 會 那 末 i f 

端 的 屨 史 便 可 證 明 我 方 工 稃 人 員 三 月 屮 設 法 與 印 

度方面的工稃八員接洽jy便解决這些控制水閘如何 

耱 櫝 運 用 的 辦 法 可 是 所 有 一 切 力 都 因 印 度 方 面 

有實推 i l f而毫無結果。他們"各種藉口4肯與我方 

工稃人員會商 W 後 便 * ^ 四 月 一 日 將 水 截 斷 了 。 

水頫斷絶約經六屋期之久正如印度代表所《a 

的果然; i ^ — 九四八年五月四日成立了一種臨時協 

定 可 是 ) 3 — 種 ^ 時 協 定 眞 是 本 人 所 a t 過 的 

是 存 槍 口 威 脅 之 下 成 立 的 又 如 本 人 所 聲 明 過 的 是 

依據印度方面的觀點的依:>H觀點印度無論如何有 

權 享 有 全 部 的 水 唯 有 由 我 方 繳 付 恃 捐 纔 將 水 軎 袷 

我 方 縱 然 有 了 這 種 協 定 樅 ^ 在 我 方 W 繳 納 特 捐 的 

方 式 付 拾 水 價 的 條 件 之 下 恢 復 了 水 的 伊 拾 我 方 s 

7 應 假 定 倘 若 印 度 一 巨 獲 得 了 Jhelum灌漑茅統 

的 M a n g l a 制 水 閛 的 所 有 權 " 後 也 要 堅 拧 我 方 接 受 

同樣的土 " j f e 除 非 我 方 同 i 繳 衲 特 捐 否 則 就 小 能 

遒得一滴水m? »2種^懼是否有?:P由的呢？本人„【' 

爲 是 有 由 的 。 印 度 代 表 昨 天 本 人 沒 有 提 到 業 已 

成 立 一 項 協 定 的 桌 可 是 本 人 確 已 提 到 那 項 協 定 事 

實 上 本 入 甚 且 用 了 這 種 字 樣 《 項 協 定 是 & 槍 

口威脅之下成立的也許印度代表小能接 5 : ^ 句話。 



我 這 位 學 識 起 卓 的 朋 友 " 後 就 提 到 我 對 ; f î ^ 

Margaret Bourke-White的敍述所加的批誶他說確 

有某種憲法業經制訂或者業經擬議了。可是Marga-

ret Bourke-White所5&的乃是"正當咪什米爾&都 

的人民政府完成這些：L作之時 "。那日人民政府 

究竟安在？雖然Sheikh Abdullah在九月底業經释放 

出 獄 可 是 就 他 也 與 政 府 毫 無 任 何 聯 繋 他 充 任 鹅 揆 

乃 是 很 久 " 後 的 事 他 是 在 十 月 二 十 六 日 j y 後 纔 與 

當 時 璁 揆 合 作 的 印 度 大 君 在 十 月 二 十 六 日 函 中 述 

明他有窨邀請Sheikh Abdullah出任總揆參加政府。 

直到那畤爲止 W前耍使人民與政府合作的用會是 

— S A 痕 跡 也 沒 有 的 自 始 至 終 咪 什 米 爾 的 總 揆 都 

是 從 外 邊 進 來 的 M r Ayyangar原藉馬德拉斯曾榮 

任代表曾次列席安全理事會1的就充當啄什米爾耱 

揆 多 年 大 約 七 八 年 或 者 十 年 ， 至 於 確 切 期 限 本 人 

不能記憶了。辛;5^當時的啄什米爾總揆乃是Mr Me-

herchand M a h a , a n 他 是 旁 哲 布 人 而 ; Y 是 嗨 f f 米 財 

A 確 實 沒 有 一 個 代 表 瞎 什 米 阚 的 大 ^ 數 人 民 的 咪 

什 米 財 囘 民 參 與 過 政 府 的 ， 更 不 說 政 府 是 人 民 的 

政府了。 乃是本所批評的一SJf。 

關；8̂  Baramula修道院事件本入不得不aft我這 

位學識卓越的朋友sft本人對;8fHifeW前所引述的似乎 

不 満 會 一 節 是 , 4 公 允 的 。 本 人 說 在 B a r a m u l a 發 

生 r 小 幸 的 事 件 我 這 位 學 識 卓 越 的 朋 友 也 承 ^ 我 

方 對 J S t 件 事 件 i 不 負 責 這 是 十 分 公 允 而 正 直 的 。 

我 方 並 沒 有 否 部 落 人 民 犯 了 這 些 罪 行 我 方 對 於 

這 件 事 件 引 爲 遺 慽 正 不 下 於 印 度 政 府 。 可 是 本 人 

對 ; 8^我這位學識*越的朋友所提出的一Sif或者是 

他 設 法 提 出 的 一 點 說 我 方 並 沒 有 設 法 防 止 這 些 事 

件 是 不 能 接 5 的 事 本 人 業 已 證 明 我 方 爲 防 J t 這 件 

事 件 所 作 的 事 。 本 人 本 人 承 在 這 一 U 是 有 罪 就 

是巴基渐坦政府當時並沒有探取它所應當探取，尤 

其是因爲它與印度大君政府之間訂有維持原狀的協 

定而更鹰當探取的唯一適當行動。我方應^命令巴 

某斯坦軍隊開入境内一面制Jfc由於部落八民而發生 

的騷搔事件，一面制止印度大君軍隊對於居民中(&J 

民部分所加的迫箦。我方並沒有如此辦理，這事我 

方 是 犯 了 一 件 嚴 重 的 疏 忽 之 罪 倘 若 印 度 代 表 認 爲 

我 方 此 事 確 有 疏 忽 之 罪 那 末 , 本 人 業 巳 過 ， 本 人 

承認有罪。 

本 人 曾 引 述 M r M N Roy所aft的話。本人確 

曾說&不踰Mr R o y 的 思 想 體 茅 如 何 不 諭 他 的 

政 見 如 何 也 3 論 我 們 是 否 同 盲 可 是 M r Roy乃是 

1這是指安全珲事會於一九W八年一月、二月、三月中 

所舉行的各次會鑌而冨。 

— 個 非 囘 民 的 印 度 ^ 國 志 士 本 人 確 曾 經 1 ^ 過 這 栎 

的話倘若本人對;ÎP^ Mr Roy的這一頹的稱道果爲 

印 度 代 表 所 4 能 容 2 那 末 本 人 也 毫 無 辦 法 然 而 

Mr R o y 的 確 是 一 侗 非 间 民 這 就 是 說 他 是 一 

個 囘 民 。 他 乃 是 一 個 印 度 人 這 4 知 道 有 沒 有 人 否 

認。他的愛國,e:是否與他的政見具有同樣的形式這 

就另一囘事了。但是倘若他由印度出奔多年正如我 

這 位 學 誡 卓 越 的 朋 友 指 陳 的 他 由 印 度 出 奔 乃 是 因 

爲 他 抗 議 英 國 當 時 對 於 印 度 的 統 治 假 不 是 愛 

國 的 定 義 ， 或 者 是 愛 國 各 種 的 定 義 之 一 ， 那 未 什 

麼是愛國呢？ 

他 的 會 見 無 諭 價 値 如 何 , 本 人 加 j y 介 紹 是 否 

有 罪 呢 ？ 這 些 會 見 對 何 人 都 是 不 須 遵 從 的 。 可 是 

他 發 表 了 他 的 意 見 。 本 人 介 轺 這 些 盲 見 時 簋 然 須 

5ft幾句話說明這入是誰倘若本人祗《a "Mr M N 

R o y 如 此 說 " 那 末 安 全 理 事 會 一 定 會 詢 門 " 他 所 

5 ê 的這個人究竟是誰？"故本人須對他略加敍述。 

假如本人說的話要比業巳aft過的更短那末本人又 

能說些什麼呢？本人HTT那些又犯了什麼罪呢？ 

對於那位JI國退役軍人ÏL"自由"喀什米阚政府 

之下陞爲准將的Brigadier-General Haight的盲見本 

人不擬加y答辩。上次辯論時本人雖然可W引述他 

的話可是沒有援弓I。 Brigadier-General Haight關；{^ 

雙 方 說 了 一 些 極 刻 薄 的 話 用 會 無 疑 地 是 « 爲 他 準 

備替美國報紙所探訪的;《1^*獲善價。本人今天不 

擬援引他的話。Mr Ayyanger兩年"前便業已引述 

過了。引述時 fx然遇着這麼一句話"雙方對此問題 

均肆爲《 i s言"或者是用的同樣盲義的其他字樣當 

下 M r Ayyanger暫行中止宣^ 5% " f k 希 望 他 7 是 

說 , 隨 後 又 繼 積 批 評 他 的 其 他 的 話 。 

這 件 事 殊 無 提 及 之 耍 了 。 倘 若 印 度 代 * 就 是 

採 用 這 一 類 的 證 據 那 末 也 艇 有 悉 滕 其 便 了 。 

印度代表耱而打了一個譬喩。他sa好比有一位 

受託代管人情願將一座房屋"一萬圓的價格售耠一 

位友人或鄰人。這位友人或鄰人說"我願曹承？這 

座房屋"。甓方都同會這座房尾應^交拾這位友人 

可 是 憨 個 問 題 就 & 價 格 若 干 呢 > 原 來 計 價 一 ^ 元 

最 初 還 價 五 千 圓 耱 而 還 價 三 T 圓 ; ^ 後 又 還 價 二 千 

圓。 

本 人 願 再 敬 吿 我 這 位 學 識 卓 越 的 朋 友 倘 若 他 

的 理 由 全 部 繋 於 這 件 譬 喩 那 末 便 毫 無 希 望 了 。 現 

在並不是某項待售物品的價格是若干或不是若干的 

問 題 。 現 在 是 有 一 項 協 議 卽 如 他 本 人 說 的 這 項 協 

議載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和一九四九年一月五 

日 的 兩 件 决 案 內 。 現 在 的 問 題 乃 是 雙 方 業 已 對 



什麼事項ai致了協呢？現在的卩ij題並小是雙方 

應;^對;4^什麼事項^致協pi̶̶iîlS]然是替這些問 

題iS:求打開僵局所作談判A]̶種合作方式̶̶而是 

犍方業巳對ÎHHi事項達成了協fi。而EI還要雙方 

去 實 行 業 經 達 成 協 的 事 項 再 耱 續 利 用 那 個 譬 喩 

罷倘若鄰人或友A業已同曹付價一A,圆那末他 

須付款一莴圓：m須承受那座房屋倘若還沒有議定 

付 款 若 干 而 祗 有 一 方 針 惯 一 莴 圓 那 未 犍 方 還 沒 

有 達 成 協 提 出 像 這 一 類 的 譬 喩 又 有 什 麼 裨 益 呢 ？ 

我這位學識4?越的朋灰耱而又sft印度願,接受 

調 停 ， 可 是 3 接 受 公 斷 過 去 兩 年 之 內 所 進 行 的 不 

是 調 停 是 什 麼 呢 7 調 停 工 作 業 經 進 行 E l 已 完 成 其 

結果就是剛剛一年W前的協a≪。這種調停工作從 

其 璲 致 協 議 言 之 業 巳 圓 满 地 達 成 / 任 務 。 旣 然 瘦 

致 了 協 旣 然 由 調 停 產 生 了 協 遴 i M : 現 在 的 問 

題 便 是 這 種 撝 i « 如 何 實 施 呢 9 

實 施 的 方 法 4 一 本 人 業 已 向 安 全 琊 事 會 提 出 

了數種。但是對於！[個問題4能S新開始進行調停。 

我們V是耍年復一年地耗费時閱僅在設法調停，對 

* ^ 業 經 同 的 事 項 都 耍 Ï 新 提 出 再 來 一 逼 嗎 ？ 

這個問題的癥結所;&我這位學識卓越的朋友1^ 

始 所 說 的 兩 三 句 話 經 已 道 出 來 了 由*^委員會的 

努 力 結 果 便 對 於 一 九 四 八 年 八 月 十 三 日 相 一 九 四 

九年一月五日的兩件决案镀致： r協i^。倘若任何 

— 方 對 種 f é f s i 中 仃 何 部 分 的 解 釋 發 生 間 題 那 

末，這並不是調停的事而是要用大公無私的方法來 

斷 定 這 種 協 義 J W 及 雙 方 所 同 瞀 的 事 項 ， 1 且 

付諸實施。 

我這位學識*越的朋友說聯0»國威望攸關。本 

人 也 說 聯 合 國 威 ' 4 攸 關 。 若 是 如 此 ， 那 末 讓 我 

們大家都來接受聯0>國所主張的罷'如何維持聯 

國 的 威 望 呢 ？ 豈 是 屢 次 担 絕 執 行 聯 合 國 的 提 或 建 

議 而 維 持 的 嗎 ? 維 持 聯 國 的 威 望 祗 有 這 種 方 法 , ; e 

便 是 倘 若 鎗 方 實 見 紛 歧 而 由 一 人 單 獨 公 斷 或 由 安 

全理事會本身公斷ÏF " 解 决 時 — — 倘 若 代 表 文 明 世 

界 之 全 部 至 i t 也 是 代 表 文 明 世 界 之 大 部 分 的 這 些 

人士對於澳個問題加W考廑後si知當*國雙方說他 

們 所 同 盲 的 是 如 此 如 此 的 — — 那 末 雙 方 就 應 ^ 準 

備押着這種决定去實行 

本 人 的 結 論 如 》 。 旣 然 安 全 事 會 當 事 國 雙 

方詳細陳述31主張jy後，現在須進行處瑚這問題 

主耍的困難就在如何解除此邦境內的卓備jy便全民 

表 决 的 籙 備 工 作 可 " 開 始 進 行 本 & 的 « ® 便 是 說 

就 大 體 而 言 I t 勢 確 是 如 此 的 印 度 對 於 他 所 中 訴 

的若干事件或銜於若下演變業已提出它的意見。我 

方業巳答辩安全H!事會在衡度螌個谤勢龙且决定 

應 ^ 如 何 辦 前 也 許 覺 得 各 種 資 料 ， 卽 令 是 繭 

j vg r事/ f勢的资料都已由理事會從當事國雙方和 

各項文件》t充分镀得而能十分明確地判斷這個間題 

7 小 然 的 話 安 全 事 會 或 會 覺 得 就 印 度 相 巴 基 斯 

坦兩方所提出的若干點而言，變方意見紛歧的稃度 

及目前的/1形與經過力n何還是不十分淸楚。 

本八願冒昧提出一項建議，這或能很容易释除 

安全理事會各代表C屮所發生的一切疑廬。委員會 

的軍事顧問General Delvoie實際上自從委員會^逷 

第 二 件 决 讒 案 之 日 卽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五 日 起 就 開 

始 監 督 這 一 切 的 事 他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幾 乎 全 年 都 是 

在 1 5 " 肇 事 地 帶 度 & 的 他 對 事 實 眞 象 j y 及 這 項 I t 

勢一定知道得完備而詳細。他是一位傑出的軍人絕 

對 公 正 無 私 於 任 何 一 方 均 無 關 係 。 他 業 巳 費 了 

̶整年的光陰致力;î?^聯^"國的這種工作。關於安全 

理事會旨？爲尙有疑廬的任何問題，關齄個軍事槪 

fi理事會可W徵詢他的,見並可用當事國雙方業 

已伊給的It報來補充從他所得來關*^事實與象的消 

i 又對;5*^當事國雙力關於;a些事項屮的每一項所 

抱 的 意 見 可 " B f ^ J i 須 更 正 的 程 度 儘 量 更 正 。 

有 人 說 過 印 度 的 態 度 是 得 一 種 和 協 解 决 

—種仰^！：聯^"國而锼致的解决。£是不錯的。印度 

所堅拧的是雖然這間題鹰,该由聯0»國解决，雖然 

鹰 ^ 由 聯 國 負 責 可 是 解 决 辦 法 4 ^ 須 依 B M P 度 所 

主 張 的 印 度 不 願 改 變 : 《 i 種 觀 點 爲 證 明 其 願 曹 和 

協 解 决 而 _ ^ 業 已 迭 次 提 婧 大 家 注 啻 我 方 業 已 聲 明 

我 方 不 願 爲 這 些 事 件 從 事 戰 爭 本 人 上 次 就 此 問 題 

發言時，便業巳表白了我力的立場。 

本人自從昨日發言JW後，現在又收到,巴基斯 

坦政府爲此事對印度政府最後的一件覆文。原文较 

本 人 4 擬 宣 讀 全 文 覆 文 先 陳 述 像 本 人 在 安 全 理 

事 會 業 巳 提 到 的 這 一 頹 的 f t 節 然 後 接 着 說 

" 鑒 上 種 種 f t 節 ， 巴 某 斯 坦 政 府 爱 建 議 發 表 

下開聯合宣言 

"印度政府與巴基斯坦政府頭欲增進甓方人民 

間 之 友 髖 與 善 曹 兹 特 聲 明 键 方 對 於 訴 諸 戟 爭j y 求 

解 决 變 方 間 現 有 或 將 來 爭 端 之 舉 均 予 譴 責 。 锭 方 

更 同 瞀 務 循 談 判 、 調 停 等 和 平 方 法 党 求 此 種 爭 

端 之 解 决 。 倘 若 此 種 方 法 4 能 镀 致 解 决 則 務 ^ 將 

所有一切爭議â"S_ftS>F諸公斷關*«^公斷IÏ序之各項 

問題方然 

"甓方承;;^甓方均願遵從公斷人之判决。調停 

或公斷得由犍力同曹特爲其事而設置之專門機關， 

或 由 甓 方 認 可 之 適 當 國 際 組 耩 負 責 镥 任 之 。 



" 本 此 宣 旨 缝 方 政 府 茲 特 同 會 健 方 政 府 爲 

解决瞜什米爾爭端而接受之聯合國印度巴基斯M問 

題委員會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 

月五日所通過之兩决議案於實施時所發生或將發生 

之各項爭議，提交公斷。 

" 饍 方 政 府 復 同 , 運 河 水 流 間 題 倘 未 能 經 

鋏判、調停镀致協讒應提請國際法院判决。至 

方間之其他未了爭端例如永拿加邦、撤退人財產 

邊 界 爭 端 、 财 權 耍 木 等 問 題 雙 方 政 府 同 賁 倘 不 能 

經詖判、調停镀致解决，則應將其事提交公斷。 

"甓方政府均切盼並堅信本宣言 W 及其所根據 

之槠神如果付諸實施，當能促進兩國邦交，並可颦 

固國1^和平。" 

關 於 此 事 現 在 是 這 樣 的 一 種 情 勢 印 度 雖 然 

靖我方贊同像這一類的宣言，印度自己却不肯稍動 

— 步 俾 這 些 爭 端 得 W 相 平 解 决 而 我 方 的 態 度 業 已 

載 明 我 方 所 願 赞 同 發 表 ; Î Ê El Df"辦的上述宣言之內 

了。本人認爲我方絕對不落於印度之後。實際上我 

方提議一項JW友好方式解决爭端的可行辦法這種 

情形遠較印度政府前進 J 。 

總 之 ， 我 方 的 態 度 是 如 此 的 我 方 準 備 接 受 安 

全 玴 事 會 一 九 四 八 年 二 月 六 日 的 决 議 案 草 案 [ S / -

667]。 ^ 項 草 案 業 經 f f t 論 並 有 安 全 事 會 六 個 代 

表贊成。他們在印度代表M囘到德里從事諮商W前 

經已發^。我方對於安全輝事會一九四八年四月二 

十 一 日 的 决 議 案 [ S / 7 2 6 ] 準 備 而 a 業 E L 全 部 接 受 委 

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和一九四九年一3五日 

的 兩 件 决 議 案 我 方 業 已 接 受 印 度 也 業 已 接 受 。 這 

是 業 已 達 致 協 - i 的 唯 一 之 點 正 如 S i r Senegal N 

R a u 說 過 的 關 Î H n 何 實 施 决 ^ 案 卽 一 丸 四 八 年 

八 月 十 三 日 决 議 案 屮 的 第 : r 部 分 就 發 生 了 爭 議 。 

委員會建《^公斷。我方也準備聽候公斷jy解决 

這些爭譏。General McNaughton研究T這些提案， 

然後提出:r̶些建 - i [ S / 1 4 S 3 ] „ 我方準備接 S 這些 

建 遴 。 這 豆 不 是 足 " S 明 我 方 藤 欲 藉 聯 合 國 好 

方 式 解 决 爭 端 藉 此 維 持 並 加 強 聯 â > 國 的 威 望 ？ 印 

度的態度是否如此呢？ 每一階段無a堅ftj^須 

接受與實行它的主張 

本人要簡略地苒度覆述SirBenegal N R a u 今 

天 午 後 開 始 發 言 時 所 S f t 的 話 就 是 安 全 理 事 會 當 

前問題的全部便是如何解决甓方政府於解釋這兩件 

決 議 案 中 所 打 休 戰 階 段 的 規 定 所 發 生 的 爭 ; ^ 龙 如 

何 着 手 辦 理 。 這 是 一 個 夠 嚴 重 的 問 題 而 H 從 某 些 

方 面 看 來 ， 甚 辛 還 是 一 個 钹 雜 問 題 可 是 安 全 理 事 

會 當 前 任 務 是 明 確 的 是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^ 負 的 責 

任 。 本 人 期 望 並 且 確 信 現 在 安 全 理 事 , 對 當 前 

整 個 問 題 的 槪 ^ 獲 有 如 此 明 確 的 i i g 識 後 便 會 切 實 

地、有效地履行 t對於兩個自冶頜對於整個文明世 

界 ， 對 國 際 和 事 業 所 負 的 這 個 責 任 。 

主席我們業巳齄取：r印度相巴某斯ffl兩方代 

表 所 作 的 初 步 陳 述 倘 若 理 事 會 « " 理 事 同 苜 本 席 

認爲可W休會。 

午後五時十分敎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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